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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99/2021_2022__E6_B9_96_E5

_8D_97_EF_BC_9A_E9_c65_99799.htm 考生户口由非少数民族

聚居区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时间不足3年的，不能享受少数民

族聚居区的优惠政策。省民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公安厅、省纠

风办等4部门下发通知，对高考中少数民族考生可享受的民族

优惠政策作出新规定。 新规定主要内容包括：考生本人及父

或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常住户口、且户口迁入少数民族聚

居区的时间3年（即从迁入之日至当年高考时满3年）以上的

考生，才可享受少数民族聚居区考生的优惠政策，以往的政

策所规定的时间界限是两年。二是各有关部门对迁入少数民

族聚居区考生的审核要严格把关，并单独公示。 迁入少数民

族聚居区的考生必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的一种方可进行审核

： 1、考生父母（或一方，下同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购买商

品房（面积由市州确定）或通过其他合法方法获得住宅的产

权证明材料； 2、考生父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兴办实业

及经商（投资数额由市州确定）的营业执照； 3、考生父母

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（含三资企业）

聘用的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并已参加当地养老保险和社

会统筹的，由用人单位提供证明材料； 4、考生父母是少数

民族聚居区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，由所在单

位县级主管部门提供证明材料。 我省去年符合享受民族优惠

政策考生资格的有4万多名。往年我省政策是：少数民族聚居

州、县、乡的少数民族考生，可降低20分；少数民族聚居地

区的汉族考生，可降低10分；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农村少数民



族考生可降低10分；散居在城镇的少数民族考生可降低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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